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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新网徐州3月8日电(朱志庚)连日来，江苏睢宁警民联手勇救落水者的事迹在网上传开，大家纷纷点赞3小时内连续两次下河勇救2名落水者的民警朱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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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警朱彬和热心市民对落水者进行施救。睢宁警方供图


　　“2号警务站，2号警务站，红旗桥有人落水，请前往协助处置。”3月6日早晨8点多，睢宁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值班民警朱彬接警后，迅速赶往现场。此时的红旗桥边，一名落水者漂在水面上，其羽绒服逐渐滑落，人开始下沉。热心市民王猛脱下棉袄，跳入河中，向落水者游去。


　　“游到落水者身边时，这个人已经开始喝水了。我就一把抓住他，拽着他往回游。”王猛说，由于离岸较远，河水冰冷，加上落水者衣服吸水之后异常沉重，离岸边还有10来米的时候，他就游不动了。“水太凉了，身体有点僵，只能咬牙坚持。”提起救人的经过，王猛有点后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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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警朱彬刚从水里上来，浑身发抖。睢宁警方供图


　　“先把救生圈扔下去，快！”赶到现场的民警朱彬快速脱下身上的装备，纵身一跃跳入水中，奋力游向二人。“不要害怕，不要乱动。”朱彬将救生圈推给王猛，自己则托起落水者，使其头部露出水面，向岸边游去。在岸上人员的帮助下，落水者被成功营救上岸。从接到报警至救援结束仅用时8分钟。


　　“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，身为一名人民警察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，我肯定要尽职尽责挽救生命。”朱彬说，120救护车赶到现场，将落水者送往医院，他就回去换衣服了。当日凌晨5点多，朱彬还参与了另一场落水者的救助。一位醉酒女子不小心落入护城河，凌晨光线昏暗，视野不清，在不知河水深浅的情况下，朱彬也是毫不犹豫下水，联合市民将落水女子营救上岸。


　　27岁的朱彬是湖北人，从部队退役后进入睢宁县公安局工作，工作2年多时间，朱彬成了睢宁女婿。


　　睢宁县睢城街道市民尤先生表示，在睢宁，好人文化根深蒂固，见义勇为行为屡见不鲜，“早上河水冰凉，他们不顾自身安危，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者，令人敬佩。”


　　3月8日，睢宁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，睢宁县公安局了解到朱彬救人的事迹后，派相关人员看望慰问。同时，已派人到救人现场调研、收集救人事迹材料，准备予以表彰。(完)
 【编辑:胡寒笑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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